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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華梵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立學生宿舍管理組織，規定住宿核配、進住、退宿、內務環 

       境、考核及獎懲等事項，樹立團體生活紀律，維護寢室讀書安寧，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宿舍之管理，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三條 書院教育處生活輔導組負責學生宿舍之管理，並指派下列人員執行相關事項： 

   一、宿舍輔導人員：由書案教育處指派，輔導提昇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委員會（以下簡稱宿委 

       會）任務之推行。住宿生生活輔導，學生宿舍寢室床位分配及學生外宿登記等事宜。 

   二、宿舍管理人員：由書院教育處指派，負責宿舍安全維護，門禁管制，公共財產保管，維修 

       (護)申請、驗收、水電管制、宿舍清潔、及反映與建議宿舍興革意見等事宜。 

第四條 總務處負責學生宿舍之增建、營繕保養、財產管理、水電用品供應、公共設施之維護與財 

       產維修(護)及環境清潔等事宜。 

第五條 學生依志願申請住校，獲得住宿權後應詳讀「學生宿舍管理辦法」，並於公告時限內簽署 

       住宿切結同意書。 

第六條 學生於每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前先行辦理住宿申請登記，由各宿舍輔導人員負責審核，會同 

       生活輔導組辦理次學年住宿手續，宿舍不敷分配時，抽籤決定，經核准之學生，於註冊時 

       繳交住宿費，辦理住宿事宜。 

第七條 住宿申請均以一學年為限，除特殊事故持有效證件外，期中概不辦理退宿。如有退宿或勒 

       令退宿之情事，取消次一學年住宿申請權。 

第八條 學生宿舍寢室及住宿人數分配，由書院教育處視實際情況決定之，寢室、床位未經核准， 

       不得擅自遷移調度或變更。 

第九條 學生於寒暑假離校時，其私有物品應自行處理，學校無保管之責任。學校可提供指定場所 

       存放物品，由宿舍管理員與宿委會人員會同上鎖加貼封條，非至註冊前，不得開啟。 



 

第十條 寒暑假期間，學生宿舍，由學校收回，須住宿舍者，應於公告期限內辦理申請，另行分配 

       床位，寒暑假學生宿舍住宿辦法另訂之。 

第十一條 住宿學生於住宿時由室長向宿舍管理人員領取寢室財產卡，並依表列項目逐一核對，退 

         宿時應請管理人員清點，如有損壞情形者，應立即賠償，若經催告兩次未繳，取消次學 

         年住宿資格；因故意損壞者，視情節輕重議處。退宿時應請管理人員清點，未完成清點 

         擅自離宿者，取消次學年住宿資格。 

第十二條 住宿學生具有畢業、休學、退學、轉學、勒令退宿或自願申請經核准退宿者，應於七日 

         內辦理退宿。 

第十三條 住宿學生毀損公物，宿舍管理人員應依第十一條之規定，俟其賠償後，始得開具退宿證 

         明單。退宿學生應依書院教育處公告之退宿程序辦理退宿。 

第十四條 學生宿舍修繕事宜，請至管理人員處填寫報修單，然後由管理人員上網填報總務維修單 

         或維護 LINE 群組報請修繕。 

第十五條 寢室內門窗玻璃、牆壁、地面及設施由學生負責。宿舍周圍環境整潔，花木維護，走廊 

         、浴廁、公共場所之清潔工作，均由總務處負責。 

第十六條 宿委會編組及職責：由宿委會設置要點規定之。 

第十七條 本校住宿採違規記點制，並以每年累計。凡記滿十二點以上者，即勒令退宿，如有違反 

         學生獎懲辦法者，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未滿十二點者，當學年結束，未能全數完成 

         銷點，不得參加次學年宿舍床位選填。住宿生違規記點，依學生宿舍生活公約辦理。 

第十八條 寢室內清潔勤務由室長安排住宿學生輪流擔任，於每日上午八時前清理完畢，並將垃圾 

         置於指定地點。個人內務應維持整齊、清潔、美觀，公共浴廁等區域每學期排班打掃。 

第十九條 為提升宿舍生活品質，宿委會得依程序自行訂定「生活公約」。公約內容不得與宿舍管 

         理規定相抵觸違背。經決議通過之「生活公約」全體住宿學生必須遵守。 

第二十條 住宿學生於正式上課前辦理退宿者，一律全額退費。正式上課後除因休、退學及家中 

         (或個人)遭遇特殊重大事故，並持有效證明文件者外，均不退費。退費標準以其所繳費 

         用扣除佔住日占全學期總日數比例乘以全學期住宿費 

第二十一條 住宿生依規定繳交住宿費用標準，收費標準以佔住日占全學期總日數比例乘以全學期 

           住宿費。 

第二十二條 開學一個月內未繳交住宿費者，一律退宿並補繳住宿期間費用。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書院教育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